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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男子以租车为名 连骗租车行6辆轿车
通川警方速破系列租车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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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案：
7名男子打着租车幌子 连续骗6辆中高档轿车

7月5日上午，市民潘某赶到通川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报警称，
他被人骗了一辆黑色本田轿车。

民警初步调查获悉，潘某是达城西外新区某租车行的负责人。
今年5月，一名青年男子去其租车行租了一辆价值20多万元的黑色
本田轿车。时隔两个月，租车人一直没有还车。同时，他发现车上
的GPS系统已被拆掉，怀疑车子可能被租车人卖了。接着，他给租
车人张某龙打电话催其还车，张某龙竟在电话里理直气壮地说：“车
我已经卖了，你各人去找！”

刑侦大队立即立案展开侦查。侵财中队办案民警走访调查发
现，达城另外几家租车行也遭遇类似情况。有几个青年男子先后到
这几家租车行，租走了3辆奥迪、1辆帕萨特和1辆现代轿车，时间早
已过了租借期限，租车人却一直未还车。

办案民警继续调查发现，这6辆涉案轿车的租车人存在特殊关
系，怀疑他们是一个诈骗团伙，并对“中高档轿车系列诈骗案”进行
串并案侦查。同时，办案民警告诉达城各租车行，密切关注这批租
车人的信息，随时与办案民警保持联系。

抓捕：
3“戳”男租豪车露马脚 民警连续奋战擒获7嫌犯

说来也巧。就在当天下午两点多钟，有3名青年男子来到达城
西外新区某租车行，要求租借一辆奥迪A6。租车行负责人观察发
现，这3名青年男子穿着打扮都比较“戳”（土气的意思，编者注），怎
么看都不像是租豪车的人，立即电话联系办案民警。

为避免打草惊蛇，办案民警让租车行先按正常程序租车，再通
过车载GPS系统跟踪调查3名青年男子的行踪。当天下午4时许，
办案民警跟踪调查发现，3名青年男子驾驶奥迪A6前往汽车西站附
近，与一辆红色现代轿车“碰面”。通过受害人潘某辨认，现代轿车
上的青年男子正是诈骗其本田轿车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龙。

“行动！”眼见时机成熟，办案民警立即实施抓捕行动，驾车悄悄
将奥迪A6和现代轿车围住，成功将奥迪A6上的3名犯罪嫌疑人李
某毛、田某强及岳某冈抓获。就在这时，现代轿车上的犯罪嫌疑人
张某龙见势不妙，驾车冲撞开办案民警驾驶的车辆后，顾不上撞得
面目全非的轿车，驾车迅速逃离现场。

随后，办案民警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刘某靓、许某功、周某高
在达城另一家租车行租了一辆帕萨特轿车。顺线侦查发现，犯罪嫌
疑人刘某靓、许某功、周某高及张某龙正驾车逃往成都方向。

“追！”锁定犯罪嫌疑人的逃跑方向后，办案民警立即驱车向成
都方向追击。同时，通川警方向省公安厅汇报案情，请成都警方在
成达高速公路沿线设卡拦截犯罪嫌疑人。7月6日凌晨3点多钟，成
都警方经过一番周密部署，在成达高速公路成都南站附近，成功将
涉案现代轿车和帕萨特轿车拦截，协助通川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张某
龙、刘某靓、许某功及周某高全部抓获。

追查：
开江男组建诈骗团伙 民警千里追回被骗轿车

经办案民警审讯，犯罪嫌疑人张某龙（男，26岁，开江县新宁镇
人）、许某功（男，23岁，开江县新宁镇人）、李某毛（男，24岁，开江县
新宁镇人）、田某强（男，28岁，宜宾市翠屏区思坡乡人）、岳某冈（男，
29岁，宜宾市宜宾县蕨溪镇人）、刘某靓（男，30岁，江苏省溧木县
人）及周某高（男，30岁，重庆市奉节县人）对其租车诈骗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据查，今年5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张某龙为满足自己的挥霍需
要，萌生了租车诈骗的歪念，并邀约“老乡”许某功、李某毛在网上
“招募”田某强、岳某冈、刘某靓及周某高等人，合伙组建诈骗团伙，
窜到达城各租车行租借中高档轿车。张某龙安排田某强等4人租
车，许某功和李某毛负责监控，他自己则负责联系成都等地的上家，
将租来的轿车变卖之后，按销赃所得30%的比例给租车人分赃。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后，办案民警千里追查赃车的下
落，已经追回3辆奥迪、1辆现代和1辆帕萨特。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龙等7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警方正在追
查另一辆被骗本田轿车的下落。 （杨昕 本报记者 罗烽烈）

一名开江籍青
年男子，为满足挥
霍，邀约6人组成一
个诈骗团伙，专程从
外地来到达城，打着
租车的幌子连骗 6
辆中高档轿车，再以
低价倒卖至外地，涉
案 金 额 200多 万
元。近日，通川警方
经缜密侦查，成功破
获这起“中高档轿车
系列诈骗案”，将7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
缉拿归案。办案民
警转战千里，先后追
回其中5辆轿车。

干活摔伤未痊愈 被迫出院

张三，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农村，初中
毕业后跟随他人学木工。2013年9月，在
远房亲戚的介绍下，张三来到工业园区
做木活，240元/天。就在生活刚有起色
时，由于用人单位的安全防范措施不
力，导致张三从木架上摔下来，经医院
诊断为左挠骨粉碎性骨折。住院月余
后，由于用人单位不再给付医疗费，他
只得被迫出院。

出院后，张三的手仍不能活动，用人
单位也不给任何说法，数次登门工头均称
没有钱，但又不透露承建公司。张三几经
周折才打听到用人单位的名称及法定代
表人，用人单位却回复，只付张三医疗费、
住院期间的误工费和护理费，其它费用概
不给付。

工伤认定遭遇困难 维权不易

无奈，张三找到四川宕渠律师事务所
寻求帮助。在律师的引导下，张三向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在工伤认定
的材料准备过程中，证明与用人单位的劳
动关系却遭遇困难。因建筑工人一般是
在工头的带领下干活，工资也是在工头手
里领取，用人单位一般不会与工人签订劳
动合同。虽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又如何证
明呢？事故当时的目击工友确实知情，但
让他们出面证明却犹豫了，担心说出实情
后，老板不发工资，甚至不用他们。

后来，在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作人员

的调查中，工头说出了用人单位没有与张
三签订劳动合同，但事实劳动关系存在。
用人单位在事实面前也承认了此事，并为
张三复印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
代码证、税务登记许可证等资质证书。不
到1个月，张三领到工伤认定决定书，结论
为工伤。

千方百计推责任 法律说话

紧接着，张三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申请鉴定，鉴定结论为九级伤残。按理
说，张三有9个月本人工资的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若与用人单位解除合同，还有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按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为基数计算，两项共计16个月。同时，
还有停工留薪期待遇、住院期间护理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和续治
费等项目。由于医疗费用人单位已支付，
除去后计算出共计12万余元。

但用人单位称张三是农村人，应当按
农村纯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一次性
医疗补助金和就业补助金不存在，只承认
给张三5万元内的赔偿金。律师介入称，
工伤案件的赔偿不分城镇与农村户口。

法庭上，用人单位又称张三出事是因
为自己没注意安全，应承担一定比例责
任。后经仲裁员和律师解说，工伤赔偿是
实行无过错责任，即工伤事故中不以劳动
者是否存在过错为赔偿前提。用人单位
最终认可，并承诺一周内转账于张三账
户。（文中人物系化名）

（施法闻）

律师提醒：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
视同工伤：（一）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
伤亡的；（二）醉酒导致伤亡的；（三）自残
或者自杀的。也就是说，在生产工作中发
生伤害的原因只要不属于以上三种情况，
单位均应当为职工申请工伤认定。本案
中，张三的情况不属于以上三种情况。

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食药局西城食药所严把食品入口关，对生
产销售酸价超标香肠的当事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并责令其销毁60多
公斤问题香肠。

近日，西城食药所接达州市食药局通报，抽检到通川区一家经营
户销售的香肠酸价严重超标。执法人员调查发现，该经营户销售的
香肠系万源市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酸价超标3倍多，查出60多公斤
问题香肠。执法人员当即对当事人予以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并
责令其销毁问题香肠。西城食药所执法人员提醒，食品酸价过高，会
导致人体肠胃不适、腹泻以及损害肝脏。 （邹双优 周述）

酸价超标3倍
60公斤问题香肠被销毁

因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张三工作时从木架上摔下来导致左挠
骨粉碎性骨折，用人单位给付医疗费后，便不再理会。无奈，张三
走进四川宕渠律师事务所寻求帮助，后在律师的帮助下，张三最终
获得12万元赔偿。

干活摔伤 用工单位不予赔偿
律师维权 鉴定工伤获赔12万

践行群众路线 深化“法律七进”
推进依法治市 建设法治达州

法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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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
司法局
主办

达州市体育中心游泳池（馆）经营权
拟整体面向社会公开招租。现公告如
下：

一、招租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达州市体育中心游泳池

（馆）经营权
项目地点：达州市体育中心
二、承租方资格要求
1、资质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
企业法人。

2、财务要求：近 3年（2012年至
2014年）经审核的年度财务报表显示均
无亏损（近3年财务报表复印件加盖公
章）。

3、信誉要求：近3年内无政府有关部
门通报批评或行政处罚等不良执业记录；
无责令停业或财产被接管和冻结行为。

4、具有游泳馆或者游泳池的管理经
验，或相关物业管理经验，有专业教练团
队者优先。

三、报名时间
凡有意参加招租的单位，请于2015

年7月24日至29日16时（北京时间）在

达州市体育中心办公室报名并获取相关
资料。报名时请带好下列证件及资料：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人签名、盖
章的有效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复印件；被
授权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法人营
业执照副本（2014年年审章）原件和复印
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国税、地税）原件和
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
证原件和复印件；近三年业绩复印件，即
游泳场的租赁合同或协议等。

四、保证金
参加招租会保证金：5000.00元（大

写:伍仟元整）。招租会结束后，未中标
的商家凭出示保证金收据全额退还。中
标商家保证金计入项目管理服务费中。

五、联系方式
报名、招租会地点：达州市体育中心
联系人：程雪
联系电话：15892407699
六、报名完成后由市体育中心在7月

31日前组织比选

达州市体育中心
2015年7月24日

达州市体育中心游泳池（馆）

对外公开招租公告


